潜江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
关于进一步做好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公平竞争工作的通知

各招标人、招标代理公司，机关各科室、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为进一步营造我市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湖北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针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拟定了潜江市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公平竞争的13条措施。请结合实际认真宣传贯彻落实，积极营造公平、准入的良好市场环境。

一、在招标投标中不得限定投标人所在地、所有制、组织形式，排斥或者限制潜在经营者提供商品和服务。

二、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得通过设置项目库、名录库等方式，排斥或者限制潜在经营者提供商品和服务。

三、不得排斥或者限制外地经营者参加本地招标投标活动，包括但不限于：

（一）不依法及时有效地发布招标信息；

（二）直接明确外地经营者不能参与本地特定的招标投标活动；

（三）对外地经营者设定明显高于本地经营者的资质要求或者评审标准；

（四）通过设定与招标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的资格、技术和商务条件，变相限制外地经营者参加本地招标投标活动。

四、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得将在本地投资或者设立分支机构作为参与本地招标投标、享受补贴和优惠政策等的必要条件，变相强制外地经营者在本地投资或者设立分支机构。

五、不得强制要求非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进行招标。

六、不得强制要求投标企业法定代表人现场办理投标业务。

七、不得规定最低投标限价。

八、不得以特定行政区域或者特定行业的业绩、奖项作为加分条件或者中标条件。

九、不得强制要求投标人组成联合体共同投标。

十、不得对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采取不同的资格审查或者评标标准。

十一、不得限定或者指定特定的专利、商标、品牌、原产地或者供应商。

十二、不得单独或者分别组织投标人踏勘现场。

十三、不得有其他排除、限制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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